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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关法》第四章

第一节　　美国协调制度税则

第一二 二条 《美国协调制度税则》不列入法典。现行

《美国协调制度税则》应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维护并定期出

版，由美国政府印刷局销售。

第一二 三条 条 ［无］至第一三

第二节　　特别规定

第一小节　　　　杂项规定

第一三 一条至一三 三条 ［已废除］

第一三 四条 （一）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原产地为外国

的货物或其包装器材，本条第（二）款规定指向美国进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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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明显位置使用清楚的字体，刷写永久不可涂改的、能向美

国国内最终购买人说明该货物原产国别的英文原产地标志。财

政部长制定行政规章规定：

可接受并能标明原产地的词及短语的书写符号或其缩

写，印刷、烙印、加贴标签或其他任何合理的标志方法，以及

标志在货物（或包装器材）上的明显位置；

必须附加的文字或符号，为避免发生与其他进口货物

原产地相混淆（指货物进口后交付最终购买人之前与其他进口

货物进行组装情况下）；以及

对下列货物可不刷写原产地标志：

无法刷写标记的，

在运往美国途中标记肯定会损坏的，

在装船运往美国前刷写标志因成本极高经济上几乎不

可能，

其包装器材上已刷写的标志足以表明该货物的原产国

别，

原材料性质的，

进口人进口自用，且不以其进口时原状或其他任何状

态出售的，

）进口人在该货物进口后自行在美国境内进一步加工处

理的，没有隐瞒其原产国别的目的，并且在对该货物进行加工

处理时，按本条规定刷写的标记肯定会被涂抹、损坏或永久性

去除，

）最终购买人（根据该货物的性能或其进口情况判断）

即使不标明原产地也肯定知道其原产国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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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生产制造的（以向美国进口之时计算），

日后两年内年 月财政部长在 刊登在《财政部

长令周报》上的公告中列名的并且 月 日 年年 期前在

间连续大量进口因此在此期间规定可不刷写原产地标记的［但

年 月 日后）不适用于已锯切本项规定（ 的木材、木制

电话机、手推车、灯具、电报机和木瓦；授权总统在实施贸易

协定需要时按本法第一三五一条至第一三五四条的规定中止该

项规定的法律效力］，或者

进口后因费用过高无法刷写标志的，而且进口前刷写

标志的原因不是进口人、生产人、销售人或运输人有意规避本

条规定。

（二）按本条第（一）款第 项规定可不刷写标记的货物，

其外包装或财政部长规定的其他包装器材，应按照本条规定

［包括本条第（一）款第 项规定］，以与货物本身同样的方式

刷写能向美国国内最终购买人说明该货物原产国别的英文原产

地标 项志。按本条第（一）款第 ）及 ）规定可不刷写

标记的货物，其通常使用的包装器材可不按本条规定刷写原产

地标志。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通常使用的包装器材在进口时

按本条规定刷写原产地标志。

（三） 除本款第 项另有规定外，铸铁、钢管及管件一

律应按本条第（一）款第 项规定使用模压、模铸、蚀刻等方

法标明英文原产国别。

因货物特性在技术或商业上无法按本款第 项规定指

方法标明原产国别时，可采用油漆或（指小直径管材、管道和

管件）在包装器材上刷写永久性标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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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种压缩气体运输及贮存用高压钢瓶，不论是否在

出口前已按《 条至美国联邦法规汇编》第四十九编第

条规定进行过安全认证，均不适用本条第（一）款第

项规定，每个钢瓶必须使用模压、模铸、蚀刻等方法标明永久

性英文原产国别。

（五）管道检查井圈或井框、井盖及其组合件不适用本条

项规定，第（一）款第 每件均必须使用模压、模铸、蚀刻等

方法标明永久性英文原产国别。

（六）本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不适用于 年

月 日生效的《美国协调制度税则》税目

项下及

咖啡及茶。

（七）本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不适用于 年

月 日生效的《美国协调制度税则》税目

及 项下

香料。

（八）进口时未按本条规定刷写原产地标志的货物［或其

包装器材，本条第（二）款规定指］，如果不在进境后海关放

行前在海关监管（不论是否连续监管）下出口或销毁或按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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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款规定刷写原产地标志 的附加关，应从价征收

税。该附加税于进口时正常征收，不得作为罚款，不予全部或

部分退还，也不得规避。该附加税在所有依法征收的关税（不

论是否可予免征）之外征缴。因派海关关员及雇员执行出口、

销毁或刷写标志监管任务所发生的补贴和费用，由进口人

负担。

（九）为接受海关验估而处于海关监管下的进口货物，其

原产地标志不符合本条规定要求并且未按本条第（八）款规定

征收附加关税的，不论海关监管是否结束，均不予放行。

（十 适用本条规定时，本法第三三） 一条规定指《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按财政部长为实施《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附件三三一而制定的行政规章规定进口的货物，应按以下

规定办理：

适用本条第（一） 项款第 规定指例外，

财政部长应准许下列货物不按本条第（一）款规定刷

写原产地标志：

工艺品真品，或者

归入《美国协调制度税则》税目

项下的，并且

本条第（二）款规定不适用所有归入本条第（一）款

第 项 ）或 规定或本项 规定指货物通常使用的包装器

材。

）适用本款规定时：

“相反的标志决定”，指海关作出的一项行政裁定，其

结果与某出口人或制造人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附件三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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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相反，

除下列情况外，该行政裁定列名的某人不被视为货物

的出口人或制造人：

（涉及出口人时）出口人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居

住并在该国制作并保存有其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出口

的业务账册，或者

（涉及制造人时）制造人系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国家种植、开采、收获、捕捞、猎获、制造、加工或组装该货

物。

）海关作出相反的标志决定时，应根据有关货物出口人

或制造人的书面要求，向出口人或制造人说明作出该决定的理

由。出口人或制造人认为对该决定有异议时，可由货物进口人

诉诸行政复议程序。如果进口人不对决定提出异议，出口人或

制造人可向海关递交载有以下内容的复议申请书：

货物的详细描述，

认为货物应刷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原产地标志的

理由。

）收到出口人或制造人按本项 规定递交的复议申请

并审理后，海关应对相反的标志决定作出如下认定：

原决定有误，海关应通知复议申请人，所有已从境外

直接进口、从保税仓库提出转为正式进口的货物，在复议决定

通知起 日后，按复议决定的规定刷写原产地标志，或者

维持原裁定，海关应通知复议申请人其复议申请被驳

回。

）诉诸司法诉讼时，按本项 规定作出的驳回应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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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复议申请人按本法第一五一六条规定对本条各项规定提出

复议申请的驳回。

（十一）损毁、转移、更动、涂盖、遮藏或删除按本章规

定刷写的原产地标志企图隐瞒有关信息的，应处：

万美元以下罚款，或一年以内拘役，或两罚并处，

经认定为初犯的；

万美元以下罚款，或一年以内拘役，或两罚并处，

经认定有 次 次以上违法的。或

第一三 五条 （一）禁止任何人从外国向美国进口任何

含有煽动以美国为敌的叛国或暴动行为、暴力对抗美国法律、

或在美国境内对人身安全构成威胁的书籍、文件、字迹、广

告、通告、印刷品、图片或绘画；禁止任何淫秽书籍、文件、

字迹、广告、通告、印刷品、图片或绘画或雕像、模型、工具

或其他物品，禁止向美国进口任何可以造成非法堕胎的药品或

物品；禁止向美国进口任何彩票，任何可能被用作印刷彩票的

纸张或任何彩票广告。上述物品不得单独或夹藏在其他准许进

口的货物中入境，一经查获，所有违禁品和夹藏违禁品的全部

货物予以扣留并没收。但有充分证据足以使主管海关关员认定

在货物中夹藏淫秽或其他违禁品的进口人、货物所有人、代理

人或收货人不知道或未同意时，有关货物可不予没收。上列药

品，贸易项下进口且不用于非法堕胎的，不适用本款规定。财

政部长存权自行决定准许经典的或（经认可和公认）具有文学

或科学价值的书籍进口并自行决定仅准许为非商业目的进口。

本款规定于 年 月 日起生效，并不适用于在加拿大印

制而在美国境内发行的彩票、可以用作印刷彩票的纸张或彩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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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二）在任何现场海关查获的违禁书籍或物品，应由专门

的海关关员按原样保管，等待联邦地区法院作出判决，该海关

关员的扣押决定不得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书籍或物

品被扣押后，该海关关员应向下列地点属地美国联邦政府律师

通报下列情况：

采取扣押措施所在地现场海关；或

被扣押书籍或物品的目的地。

美国联邦政府律师应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关于没收或销毁

被扣押书籍或物品的诉讼。经判决属于本条规定指禁止进口的

被扣押书籍或物品，应责令实际销毁。经判决不属于本条规定

指禁止进口的书籍或物品，应准予按规定进口。

在此类诉讼中，当事人可要求由陪审团认定争议事实，并

享有与普通诉讼同样的一次上诉或申请复议的权利。

（三）作为本条第（一）款及第（二）款规定的例外，违

禁书籍或物品进口或企图进口被海关关员查获后，应移送美国

联邦政府律师按本条规定提起没收诉讼。除起诉人能对超过起

诉期限负责或者出于其他符合法律规定的理由扣押或没收不会

因超期而失效外，此类诉讼应从书籍或物品被扣押之日起

天内提出。

（四）联邦政府提出动议时，法院应在作出相关刑事判决

前，暂不审理按本条规定提起的民事没收诉讼。

作为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例外，海关认为应对（五）

进口时已扣留的涉嫌淫秽物品提起刑事诉讼或需要授权做进一

步刑事侦查时，有关海关关员应将案件资料移交收件人住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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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联邦律师。移交案件资料可不通知收件人。

收到案件资料的联邦律师应尽快决定，根据他的意见，

按本条规定提起没收诉讼是否严重影响政府对该项扣押进行的

刑事侦查。

该联邦律师认为起诉不会影响侦查时，应立即将其意

见书面通知海关。有关海关关员应立即书面通知被扣物品的收

件人，并将案件资料移交执行扣押的现场海关所在地区联邦律

师。除收件人住所所在区联邦律师书面证明并附确凿事实证明

不可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本款第 项规定指决定外，按本款第

项至第 项规定提起的诉讼，应留出足够的时间准许在扣押

后 天内 项申请复议。在此情况下，本款第 项至 规定第

指诉讼应留出足够的时间准许在扣押后 天内申请复议。

收件人住所所在区联邦律师认为起诉会影响侦查时，

应在扣押之日 天内在案件文件中写明他按本条规定提起起

的没收诉讼会严重影响政府对这项扣押进行刑事侦查，并注明

日期。该证明应列举确凿事实证明有必要暂缓提起没收诉讼。

如情况发生变化已无必要为不影响刑事侦查而暂缓

提起诉讼，联邦律师应立即将此情况书面通知海关并应向海关

提供本款第 项规定指证明副本，

对提交给美国联邦政府律师可能提出刑事起诉的任何

事项，当 项本款第 规定不适用时，美国联邦政府律师应

立即书面通知海关关于该事项的安排，不论是提起诉讼或是不

起诉，均应向海关提供一份本款第 项规定指证明书，

主管海关关员接到本项 及 规定指通知后，应立

即通知被扣物品的收件人并将案件资料，包括本款第 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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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指通知，移交执）及指证明副本和本项 行扣押的现

场海关属地联邦律师。该联邦律师应 及在收到本 规项

天内按本条第（一）款规定提起没收诉讼。定指通知后 没

收诉讼状应随附本款第 项 及 规规定指证明书和本项

定指通知的副本。

（六）因美国联邦政府申请，并有充分理由，法院在进行

本地区或其他地区任何有关刑事诉讼期间，应中止按本条已开

始的民事没收诉讼。

第一三 六条 （一）除本条第（二）款另有规定外，农

业部长认定有外国爆发牛瘟或口蹄疫时，应正式通知财政部长

并对外公告，规定禁止从该外国向美国进口牛、羊或其他反刍

动物或猪，或其鲜、冻肉，直至农业部长对外公告该外国疫情

已结束。在某些条件下，如果符合财政部长为防止疾疫传入美

国而规定的进口许可或行政规章中规定的条件，来自该外国野

生反刍动物或猪可准许进口。此类动物在入境后，必须在财政

部长准许必须符合能防止疾疫传入并在美国扩散的标准的动物

园内进行分销、饲养和展览。对未按规定处理或分销或者在准

许的动物园以外饲养或展览的动物，财政部长认为必要时有权

扣押和处理。

（二）在财政部长规定的期限和条件下，对来自某地区的

牛、羊或其他反刍动物或猪，或其鲜、冻肉，如农业部长认为

该地区未流行牛瘟或口蹄疫，可准予进口。

（三）授权农业部长制定实施本条规定的行政规章，并可

在此类行政规章中，规定在何种条件下，对运至美国但被阻止

入境且未在此类行政规章规定的期限内退运出境的牛、羊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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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刍动物、猪及其肉，必须全部销毁。

七条 在外国全部或部第一三 分由劳改犯人开采、生产

或制造的货物，不得在美国的任何口岸入境并严禁进口。授权

财政部长制定实施本条规定的行政规章。本条适用全部或部分

由劳改犯人开采 年、生产或制造的货物的规定，应于

月 日生效。但此类物品如果在美国不能满足消费需求时，可

不适用本条规定。

本条规定称“劳改”，指不作为会受到惩罚、被强迫而不

是出于工人自愿所从事的工作或服务。

第一三 八条 ［已废除］

第一三 九条 （一）原产地为外国或美国的货物，可按

财政部长制定的行政规章规定，在（指保税仓库以外地点）海

关连续监管下，从海关保税仓库，从可以免除关税和国内税的

对外贸易区，从国内税保税仓库、国内税保税酿酒厂或酒库提

出时，用于以下用途的，可免征关税及国内税：

作为供应品（不包括设备）供应给：

船舶和航空器，美国经营的，

美国船舶，从事捕渔或捕鲸业，或在美国的大西洋和

太平洋的各口岸之间、美国本土与其海关领地之间、夏威夷与

美国其他任何部分之间或阿拉斯加和美国任何其他部分之间实

际从事国内外贸易运输的，

航空器，在美国注册并在美国本土与其海关领土之间，

或在夏威夷与美国其他任何部分，或在阿拉斯加与美国其他任

何部分之间从事国内外贸易运输的，

作为供应品（包括设备）或修理用备件供应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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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军舰，

）外国船舶，从事捕渔或捕鲸业，或美国本土与其海外

领地之间、夏威夷与美国其他任何部分之间或阿拉斯加和美国

其他任何部分之间实际从事国内外贸易运输的（指上述地区允

许外国船舶从事国内贸易运输条件下）。

作为供应品（包括设备）、地面设备维护或修理用备件

供应给在外国注册并在美国本土与其海外领地之间、夏威夷与

美国其他任何部分之间或阿拉斯加和美国其他任何部分之间实

际从事国内外贸易运输的（指上述地区允许外国船舶从事国内

贸易运输条件下）的航空器。对用于地面设备的备件，本条规

定指免税仅限于关税和在进口环节征收或因进口而征收的其他

税。

本款关于免税提取货物的规定不得适用于船舶或航空器航

行（往返于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与美国各机场或太平洋沿岸各海

港之间航行除外）用油料。

（二）原产地为外国或美国的货物，可按财政部长制定的

行政规章规定，从海关保税仓库并在（指保税仓库以外地点）

海关连续监管下，或从对外贸易区提出时，如作为供应品供应

任何此类美国船舶或航空器，或作为供应品（包括设备）或维

护或修理备件供应此类外国船舶或航空器的货物，应被视为出

口，并适用本条关于退税的规定。

（三）按本条或本法第一三一七条规定免征关税或其他税

或准予退税的货物，随后从船舶或航空器上卸回美国关境或其

他形式返回美国的，应作为从外国直接进口处理。

（四）外国航空器按本条和本法第一三一七条规定享受的



第 13 页

免税待遇，必须经财政部长被商务部长告知他已了解到美国航

空器在外国已经或将实质地享受对等的免税待遇后专门批准。

若商务部长告知财政部长，他得知某外国已中止或将中止该项

免税待遇，本条和本法第一三一七条规定指免税待遇将不再适

用该国。

第一三一 条　　载有应税货物的船舶，在受美国拥有主权

的河流、港口、海湾或水域内沉没两年并且其船主已放弃时，

打捞起该船舶的人，在财政部长行政规章规定的条件下，可将

沉船所载货物运至最邻近的港口，有关货物可不征关税。

第一三一一条　　全部或部分使用进口料件或应纳国内税料

件生产制造的货物，用于出口而免征关税并不在其上加盖国内

税征税印记的，应按财政部长行政规章规定，在财政部长令中

作为六级保税仓库的指定地点进行加工。此类货物的加工人应

事先对完全遵守法律规定和财政部长行政规章规定提供符合要

求的担保。从谷物、秫秸、糖浆或糖中提炼蒸馏酒精的加工不

得在此类保税加工仓库内进行。在按上述规定设立的保税加工

仓库内加工的货物，从仓库提出时直接出口或在海关关员监督

下装上直接出境的运输工具的，可免征应征的关税并免加盖国

内税征 月年税印记。使用 日起 天后进口的小麦在

保税加工仓库加工的面粉，从保税仓库提出时，应对其征收相

当于该出口国对其按协定规定减征的税额的关税。货物加工所

用料件，包括货物包装用的包装材料、套罩、容器、牌名和标

签，可按财政部长行政规章规定直接运入保税加工仓库，免征

关税或国内税；存放在保税仓库的进口料件可按财政部长行政

规章规定转存入保税加工仓库，税收地位不变；但此规定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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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用作建造或维修保税加工仓库或在仓库内开展加工业务的

工具、机器或设备。进入保税加工仓库的料件及加工所得成

品，可以从加工保税仓库提出直接装船出口或立即转关运输

（指在口岸海关派专人监管装船、出口或转关运输，可能情况

下，还应监管货物的名称及其唛头或数量、出口日期及船名

等）出境运至外国或菲律宾群岛。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

包括在 年 月 日法》第六十五章保税加工仓库内按《

规定清洗产生的残次品，按从外国直接进口时适用的法律征收

关税后，可从保税加工仓库提出转为正式进口。生产废料可在

联邦政府监督下销毁。为监管销毁废料所使用的劳务及海关提

供的服务，其费用由制造商承担。主管海关关员应对加工保税

仓库申报进口的所有料件制作详细账册，加工人应每月填报加

工出口产品所用进口料件详细情况并交由主管海关关员审核。

加工保税仓库开始经营前，业主应向财政部长提出一份拟在该

仓库加工的产品清单，并说明加工工序及所用料件的名称、数

量。依照以上规定加工的成品，可按财政部长行政规章规定提

出运至保税仓库用于销售出口。全部采用外国进口的烟草在保

税加工仓库内加工的雪茄烟，可对所用烟草根据财政部长行政

规章规定按进口时状态征收关税并对加工所得雪茄按出库时的

状态征收国内税收后，从保税加工仓库提出转为正式进口，雪

茄包装盒上应印刷半成品特性、所用烟草的产地及雪茄加工地

点。本法第三四三三条规定在可行情况下应适用于按本章规定

设立的保税加工仓库及运入仓库的货物。在第六类保税加工仓

库内精馏加工的蒸馏酒和葡萄酒，以及勾兑并装瓶的蒸馏酒应

被视为按本条规定进行加工所得成品，并可按本条规定提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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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但（包括保税运输至波多黎哥）必须按本条规定及财政部

长行政规章规定，转为正式进口或运往其他保税仓库以后转为

正式进口；从波多黎哥运回后转为正式进口的，应按美国海关

法律对所有进口货物（按进口时的状态）和加工或包装此类酒

制品使用的容器征收关税。在保税仓库中使用本法第三三三三

规定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税制度条 办理的料件加工的产

品， 一条从保税仓库提出向本法第三三 规定指某北美自

由贸易协定国家出口时，应对进口料件按其向美国进口时的状

态、数量、重量计 天内征关税。此项关税应于出口之日起

缴纳。但是，如在此前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该货物已向该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国 八条第（二）家缴纳了关税，除本法第一五

款另有规定外，可减免不超过以下税额的关税：

（一）向美国进口时已征收或应征收的关税税额；或者

（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对加工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税

额。如果加拿大停止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并中止实施所

美国一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在保税仓库加工所得产品，除使

用可按《 年美国一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法》第二

四条 规定享受退税的料件加工所得外，在该协定继续生效

期间从保税仓库提出向加拿大出口时，应对进口料件按其进口

时状态、适用税率征收关税。

第一三一二条 （一）任何按本条规定进行金属材料冶炼

的冶炼厂，在提供符合要求的担保后，可被指定为保税冶炼仓

库。运入保税冶炼仓库的金属材料，不论国产或进口的，可在

库内免税冶炼。进口金属材料入库时，应在海关监督下按商业

方法取样并化验，并收取相当于该金属材料作为正式进口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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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关税的担保。担保期间，担保金额可随进口材料应税额变化

进行调整。

（二）下列情况可全部或部分免予担保：

从加工金属材料的保税仓库或保税冶炼仓库出口含与

进口金属材料应税金属量品质和数量相同［按本条第（三）款

规定扣除废料后］的金属材料的冶炼产品，但该产品向本法第

三三 一条 规定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出口时，如果进

口金属材料属于本法第三三三三条 规定指北美自由贸易协

定退税制度管理的货物，应征收关税并免予提供担保。此项关

税应于出口之日起 天内缴纳。但是，如在此前能提供确凿

证据证明该货物已向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缴纳了关税，除

八本法第一五 条第（二）款另有规定外，可减免不超过以下

税额的关税：

）向美国进口时已征收或应征收的关税税额，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对加工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税额。

已对进口金属材料按金属含量征收了关税。

担保责任已转移至另一保税冶炼仓库，表现形式为含

有与进口金属材料应税金属量品质和数量相同［按本条第

（三）款规定扣除废料后］的金属材料的冶炼产品实际运入该

仓库。

担保责任已转移至另一非冶炼保税仓库，表现形式为

含有与进口金属材料应税金属量品质和数量相同［按本条第

（三）款规定扣除废料后 的金属材料的冶炼产品实际运往该

仓库，或者从该仓库提出后出口或按本条规定转为正式进口。

但该产品向本法第三三 一条 规定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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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出口 规定时，如果进口金属材料属于本法第三三三三条

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税制度管理的货物，应征收关税并免予

提供担 天内缴纳。但是，如保。此项关税应于出口之日起

在此前能提供确凿证据证明该货物已向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

八条第（家缴纳了关税，除本法第一五 二）款另有规定外，

可减免不超过以下税额的关税：

向美国进口时已征收或应征收的关税税额，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对加工产品所征收的关税税额。

担保责任已转移至另一保税冶炼仓库，但含有与进口

金属材料应税金属量品质和数量相同［按本条第（三）款规定

扣除废料后］的金属材料的冶炼产品不实际运入该仓库，但该

仓库掌握有足够的相同金属材料来承担担保责任。如果加拿大

停止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并中止实施美国一加拿大自由

贸易协定，在保税仓库加工所得产品，除使用按 年美

国一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实施法》第二 二条规定认定为加拿

大产金属材料外，在该协定继续生效期间，不得全部或部分免

除担保。

（三）适用本条第（二）款第 项、第 项、第 项及第

项规定时，金属废料扣减量，除铜、铅和锌金属、废料外，应

由财政部长认定。

（四）冶炼金属以外的冶炼产品出口时，应按出口产品所

含金属材料数量担保，但提出向本法第三三 一条 规定指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国家出口时，如果进口金属材料属于本法第

三三三三条 规定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退税制度管理的货物，

应征收关税并免予提供担保。此项关税应于出口之日起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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